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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狮 市 民 政 局 
文件 

石狮市残疾人联合会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发放 2023 年 7 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的通知 
 

各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闽政〔2015〕64 号）、《泉州

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泉民事〔2022〕3 号)、《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调整 2023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狮民〔2023〕2 号），

经申请审核公示后，核准确定 2023 年 7 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对象 1664 人，需发放资金 178048 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

2566 人，需发放资金 430078 元。两项补贴共计 608126 元（详见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残疾人联合会 

 

文件 

狮民〔2023〕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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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残疾人两项补贴由市民政局采用社会化发放方式直接拨付

到残疾人个人银行账号。各镇（街道）应加强对享受补贴人员的

动态管理，对于新增对象，要严格审核把关。对于退出低保、残

疾等级变化、户籍迁移、服刑、亡故等情形的对象，要及时核增

核减。从2021年1月份起，领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的残疾儿童

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不再扣除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各镇（街道）应于每月10日前报送当月新

申请人员纸质材料、当月补贴对象增减变更名单电子版及纸质版

（须盖章确认），并做好“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数据录入

工作。按规定张榜公示，公示信息内容拍照报送市民政局。 

 

附件：1.石狮市 2023 年 7 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 

汇总表 

2.石狮市 2023 年 7 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 

汇总表 

 

 

 

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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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 2023 年 7 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镇 

（街道） 
总发放人次 总发放金额(元) 

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60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 

人次 金额（元） 人次 金额（元） 

凤里 81 8667 52 5564 29 3103 

湖滨 35 3745 32 3424 3 321 

宝盖 171 18297 70 7490 101 10807 

灵秀 105 11235 55 5885 50 5350 

蚶江 349 37343 242 25894 107 11449 

永宁 338 36166 210 22470 128 13696 

祥芝 173 18511 117 12519 56 5992 

鸿山 227 24289 165 17655 62 6634 

锦尚 185 19795 125 13375 60 6420 

合计 1664 178048 1068 114276 596 63772 

备注：生活补贴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107 元/月•人、60 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 107 元/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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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狮市 2023 年 7 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总发放人

次 
总发放金

额（元） 

低保一级残疾人 
60 周岁及以上无固

定收入的一级残疾

人 

非生活困难的

一级残疾人 低保二级残疾人 
60 周岁及以上无固

定收入的二级残疾

人 

非生活困难的二

级残疾人 

发放

人次 
发放金额

（元） 
发放

人次 
发放金额

（元） 
发放

人次 
发放金

额（元） 
发放

人次 
发放金额

（元） 
发放

人次 
发放金额

（元） 
发放

人次 
发放金额

（元） 

1 凤里街道 260 34860 9 3600 12 1536 87 10005 22 6600 17 1819 113 11300 
2 湖滨街道 210 29112 9 3600 1 128 78 8970 21 6300 2 214 99 9900 
3 宝盖镇 343 47849 13 5200 57 7296 63 7245 34 10200 44 4708 132 13200 
4 灵秀镇 204 29753 12 4800 23 2944 48 5520 21 6300 27 2889 73 7300 
5 蚶江镇 398 72220 23 9200 56 7168 53 6095 114 34200 51 5457 101 10100 
6 永宁镇 409 74855 38 15200 69 8832 54 6210 97 29100 59 6313 92 9200 
7 祥芝镇 234 42599 21 8400 27 3456 36 4140 57 17100 29 3103 64 6400 
8 鸿山镇 287 54902 26 10400 33 4224 45 5175 83 24900 29 3103 71 7100 
9 锦尚镇 221 43928 28 11200 28 3584 28 3220 60 18000 32 3424 45 4500 

合计  2566 430078 179 71600 306 39168 492 56580 509 152700 290 31030 790 79000 
备注：护理补贴低保一级残疾人 400 元/月•人，60 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一级残疾人 128 元/月•人，非生活困难的一级残疾人 115 元/月•人，低保二级

残疾人 300 元/月•人，60 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二级残疾人 107 元/月•人，非生活困难的二级残疾人 100 元/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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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石狮市民政局 2023 年 7 月 26 日印发 


